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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主体作用发挥有其自身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农民自身的主观认识不全面，自

身能力不足，与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

的能力也有所欠缺，这使得农民在现下遇到主体作用发挥受到法律侵害时难以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深

入研究分析相对贫困治理问题中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现状、剖析制约其主体作用发挥的法律困境，提出

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充分发挥农民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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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role of farmers in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has its own constraint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ncomplete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farmers themselves and their lack 
of capacity, and there is a certain gap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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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 farmers’ legal awareness, legal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 law are 
also lacking,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farmers to protect themselves by legal means when they 
encounter legal infringement of the main role. In 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farmers’ main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analysis of the legal difficulties that re-
strict their main role, and propose practical measures to give full play to farmers’ main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v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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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即稳定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国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1]，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贫困治理的重点向相对贫困治理转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与以往不同的是，大规模、大面积的脱贫模式逐渐向

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脱贫模式转变，迈向后脱贫时代。然而，农民群体中仍然存在难以发挥主体作

用的情况，其主体性发挥有着特定的法律困境。 

2. 后脱贫时代农民主体性发挥现状 

2.1. 认识不足：农民对于相对贫困治理的相关政策知之甚少 

农民对相对贫困治理的相关政策不了解，缺乏对于相对贫困治理价值的认知。由于缺乏认识，农民

对其自身的主体作用也同样缺乏内生动力。农民群体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于相关政策的了解渠道大

多来自村干部传达。[3]一方面，有关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宣讲没有深入农村、没有遍及农民，了解相关

政策的，只有一部分乡村干部或者一小部分群体，对于广大农民群体而言，并没有对相对贫困治理政策

有一定了解和把握，由此可见，政策宣讲的范围不够全面、不够普遍。另一方面，宣讲形式单一、宣讲

内容不够生动，单纯的理论性文字较为生涩难懂，加之农民本就是相对整体素质偏低的群体，对于形式

单一且内容难懂的宣讲难以获得自身认同感，因此也导致了对政策的不理解。 

2.2. 意识缺失：农民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自身主体意识匮绌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亦是如此。农民对自身的主体作用的认识存在一定的

误区，有着一定偏差，农民是拥有权利的主体，然而农民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一些生活习惯的影

响，某些消极因素滋生，限制了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首先，农民缺乏自主性，存在一定的心理依

赖。我国农民目前普遍存在着“等”、“靠”等心理，消极情绪严重，不善于自身出发，提升自身主

体意识，主动发挥自身等主体自觉作用。广大农民没有将相对贫困治理作为能够亲身参与并且应该亲

身参与的事情，而是将其视为领导干部的事，如此，在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中缺乏了农民的自身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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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次，农民缺乏一定的积极能动性，多数农民满足于现状。尽管目前农村的生活水平低于城市，

但是统计数据认为，农民的幸福指数值高于市民。[4]农民的这种幸福满足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具

有深远的历史依据。在旧式的社会中，农民的社会地位较低，属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层，处在社会的

最底层。长期以来，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比重较低，大多数农民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只是一个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没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同时，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和传统思想的

桎梏也让农民的主体意识较为薄弱。 

2.3. 能力较弱：农民在实现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自身主体能力不足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还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主要有农民自身主体能力不足、整体素

质较低影响农民主体作用的生成和发挥，影响农民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实施。[5]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日新月异。目前我国农业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农业发展依

靠现代化驱动，依赖科学技术的支撑，需要知识做保障，也就需要广大农民提升整体素质，不再做目不

识丁的“庄稼汉”，而是成为一群懂技术、懂生产、懂经营、有知识、有文化、有本领的高素质农民。

然而，现阶段，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庄稼地里种什么，靠的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经验。农民缺

乏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及科学应用的能力，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不足，同时农民之间合作能力较弱。[6]农
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的技能培训，所掌握的技术及拥有的能力，不足以支撑

切实所需的发展，要求，导致了相对贫困治理中的农民自身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 

3. 后脱贫时代农民主体性发挥的法律困境 

3.1. 法律知识不完备 

现下，农民的法律素质整体而言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不仅仅是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也是因为

农民对于法律的需求日渐提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广大农民对于法律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的热情。但是，

纵观全局，广大农民所具备的法律知识相对而言还是不完备的，知识体系架构不完整，很多农民不知道

有哪些法律能够保障其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虽然普法教育从“一五”普法到如今“八五”普法，走

过三十六年的历程，但是，广大农民的法律知识欠缺情况仍然较为严重，部分农民甚至在自身权益受到

侵害时仍无所察觉。大多数的农民对与我国的法律、法规知之甚少，最为基本对宪法都不了解，更不用

说和农民自身关系密切地法律、法规。法律知识的不完备，导致一部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无意识

的犯罪行为，这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影响其主

体性的发挥。 

3.2. 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法律意识日渐提高。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任，一部分农民在自身合法权益遭

受侵害时，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但能够真正实施法律行为的农民，仅仅是农民群体的一小

部分，人数少、占比低。从总体上看，没有相关法律意识的农民仍是多数，农民群体的法律意识较为淡

薄。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无法意识”、“权大于法”、“无讼有德”的倾向。[7]一方面，农民仅是了解

的法律知识就比较有限，能够掌握法律知识的更是少数，多数农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可以用“听说过”、

“不了解”来形容，农民在处理日常纠纷时，多数人更愿意用非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例如“私了”、

“托人”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也造成了农民对法律的畏惧，害怕“犯法”，对待法律

最好“敬而远之”，没有真正树立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当涉及到农民主体性发挥的权益侵

害情况发生时，很少有农民意识到能够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多数时候，农民会因为乡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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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亲缘关系而排斥法律，认为“法律无情人有情”，这种传统的道德心理倾向也弱化了农民的法律

意识。 

3.3. 法律遵守和运用的能力较差 

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律意识，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在现实中参与法律实践活动。[8]现实中，多数农

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实践活动。法律实践是指人们通过运用法律知识的同时借助法律制度，以此来

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履行法定义务，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活动。在我国进行立法实践的环节中，全国范

围内的意见征集是必要过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大农民群体参与到意见征集中的情况少之又少，

甚至可以用“空白”来形容。这种“空白”情况发生的原因有三。第一，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信息

差，很多农民不知道自己有机会参与信息征集。第二，农民对司法机关的职能不了解，“公检法”三个

字对于农民而言只存在于他人口中，农民群体对其职能、分工不明晰。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一

切事物找政府”，认为只有政府才能解决问题，对于公检机关和政府机关之间的职能差异根本无法辨析，

这就导致公检机关的工作难度大。第三，案件的审理一般都在法院进行，农民群众很少有机会能在现场

旁听法院关于某个案件的审理，缺少对法律权威的直观性感受。农民群体法律知识的不完备加之法律意

识的淡薄，必然导致了农民群体对法律的遵守和运用的能力较差。 

4. 后脱贫时代提升农民主体性法律困境的对策 

4.1. 提升农民的法律素质 

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的第一步，是要使农民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循序渐进地增加农民的法律素

质。农民只有在掌握一定法律知识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了解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司法审判的程序以

及司法审判的标准，了解司法活动是日常发生的，不是与自己毫不相关的，知道法律维护权利人有权

主动提请司法程序的启动。当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必须依靠法律手段解决时，农民有底气和勇气主动通

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从农民自身角度而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保障农民法律素质提升的

关键因素，重视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提升农民法律素质。农民法律素质的培养没有固定化的场所、没

有针对性的课程、没有体系化的教师团队，其中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当其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为农民群体提供切实的教育服务，鼓励

农民多学习，不局限于课堂教学，在田间、在地头都可以进行法律素质教学，利用空闲时间掌握法律

知识、提升法律素质。 

4.2. 营造农村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 

公平公正的农村司法环境有利于保障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公平的农村

司法环境的营造依赖农村立法进程的加快以及司法体制的改革。[9]王明刚表示：“农民对法律的认知、

观念和情感最直接地来自于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具体行为。”[10]一般来说，在司法活动中，法官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法官保持清醒的头脑、刚正不阿的办事原则、不偏不倚的立场，才能在办案过程

中有独立的思考、清醒的判断，才能够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作出正确的决定。农村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

还依靠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换句话说，农村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越强，司法的独立性越能够体现，同

时，基层干部还可以发挥监督的职能，监督司法的公正。最后，加大投入基层的法律服务建设，给予农

村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一定的学习交流机会，提升农村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工作水平、专业素养。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购置适合当地农村环境的交通工具。一来，使司法工作人员有机会深入农村了解村情；二

来，也让更多自身存在出行困难的农民获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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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营造农民学法、用法、守法的和谐氛围 

和谐的学法、用法、守法氛围，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法律意识。摆脱后贫困时代农民主体性发挥

的法律困境，依赖农民学法、用法、守法氛围的营造。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大众传播媒介，如今家家户

户有电视，人人拥有一部手机，号召农民收看法律相关节目，村委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学法小知识，让法

律知识成为农民日常可以习得的内容，这也让农民能够倍感关怀，知道他们学习法律知识是被尊重、被

支持、被鼓励的。充分利用文化礼堂的社会功能，定期组织农民开展法律知识大讨论，针对听说的法律

热点事件、学习到的法律知识、遇到的法律困惑等等进行集中讨论，邀请专业律师或者相关从业人员进

行解答，充分激发农民学法用法热情，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形成守法的行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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